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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高中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停課、補課、居家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計畫計畫 

109年03月30日教務處擬定 

 109年04月01日課發會通過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二) 教育部「線上課程教學與學習參考指引」。 

(三) 苗栗縣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補課及定期評量應           

變計畫。 

(四) 苗栗縣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線上補課參考指引。 

(五) 教育部 109年 3月 5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023300A號函。 

二、 實施對象：為全校實施或部分班級實施，如為部分班級實施並加註實施班級 

三、 實施程序：本校業於109年3月23日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本計畫，如因疫情導致班級

或全校停課，將依本計畫訂定各停課班級線上補課課程表，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並報經教育局同意後實施，另公告於本校網站防疫專區，並以通訊軟體第一

時間告知家長。 

四、 實施日期：自 108學年度第 2學期(109年 2月 25日)起。。 

五、 實施方式： 

(一) 授課方式：苑中校網數位課程補課系統平台或 Google Classroom雲端教室

及 Zoom、Microsoft Teams、Facebook私人社群直播、Google Meet(G 

Suite)、學習吧、均一等相關網路學習平台,採視訊直播授課或錄製教學影

片。 

(二) 互動方式：由補課教師使用學校線上補課系統及 Zoom視訊會議平臺等等進

行即時性互動。 

(三) 評量方式： 

1. 由補課教師使用線上補課系統上傳學習單、測驗卷、習作等，並由學

生上傳填答結果，或於復課後繳交，由補課教師據以評分。 

2. 以班網/班群（學校班級網頁、GoogleClassroom、Line＠等）發佈每

日課堂聯絡與派任作業事項。 

(四) 班級經營：對於專注力不集中的學生，使用視訊平臺「釘選學生畫面」機

制，若學生沒反應，進行記錄及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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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缺席控管：依學生上線情形紀錄出席課程情形，如有缺席者，立即通知

家長知悉。 

(六) 上下課時間規劃：上課 50分鐘、下課 15分鐘，以保護視力 

(七) 折抵實體課程節數：停課 2 週之課程，線上授課折抵節數占 50%；復課後

實體補課節數占 50%為原則，可視教師線上課程之豐富性、親身授課比例、

師生互動比例等再行調整。 

(八) 督課機制：教師實施線上補課應留有線上紀錄(直播教學錄影)，以利行政

人員應即時掌握線上補課實施情況。 

(九) 其他配套： 

1. 個別學生無法配合線上補課時，將以提供紙本教材方式，並搭配

Google Classroom、均一、Learn mode學習吧、因材網等線上學習資

源，於復課後1週內召開會議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如學生學習內有不足之處，

將請教師實施學習扶助(補救教學)，確保學生學力。 

2. 資訊設備借用辦法:  

(1)停課學生家中無連網載具者，可向學校提出申請借用。 

(2)家中如確無網路可供學習使用，提供教育部參考申辦方案或洽學校專線諮詢。 

六、 諮詢專線：037-857042轉2696張組長；037-861042轉1611劉主任。 

七、 本計畫經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同意後將於本校網站防疫專區公告實施。 

 
 


